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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能以个税改革为契机和起点，建立相关制度的指数化调整机

制，必将对加强我国的数目字管理能力，完善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有

很大裨益。 

从 6 月 29 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草案》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上征求意见，征求意

见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28 日，这是自 2011 年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后再

次对该法进行修订。 

一如七年前一样，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。

本次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将工资、薪金所得，劳务报酬所得，稿酬所得，

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 4 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，并使用按年

计征的方式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。草案还对税率结构进行了调整，

并增设了专项附加扣除，如子女教育支出、继续教育支出、大病医疗

支出、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。 

不过，社会舆论讨论最多的还是个税起征点（免征额）问题，本

次《草案》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 3500 元/月提高至 5000元/月。那



么，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调整个税起征点呢？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是累

进税制，如果不调整的话，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，会出现个税实

际免征门槛下降和档次爬升问题，使得纳税人实际税收负担升高。举

个例子，2011-2017年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约 95%，

即若一个人 2011 年月收入是 5000 元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，到 2017

年收入将达到 9750元。按照 2011 年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法，2011年

他需交个税 45 元，平均税率 0.9%，而到 2017 年他需交个税 695 元，

平均税率 7.1%。因此，在累进税制下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的

提高会加重老百姓，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。 

1980年 9 月首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颁布实施，首

次确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为 800 元/月，自此之后，个税起征点共经

历了三次调整，平均每 12.6 年才调整一次，这未免有些调整频次过

低，个税起征点不能及时地跟上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的步伐。关

键问题在于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缺乏自动动态调整机制（特别是指

数化调整机制），只有当个税税法修订时才会调整免征额等参数，而

法律修订是一个低频的事情，几年乃至几十年都不修订是常有的事。

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缺乏指数化自动调整机制导致如下问题。 

首先，法律修订频次低、时间长，每次公共讨论浪费时间精力。

法律的修订需要一定的周期，提出建议、调研、讨论、数次审议后才

能实施，立法和修改法律面临很多成本。由于法律不能及时修订，致

使一些税费标准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而脱离实际。个税起征点调



整的经济机制其实并不复杂，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

的增长而需要调整，如果仅仅因为根据经济规律调整起征点而进行重

复的公共讨论并修订法律，无疑是人力和物力的虚耗和浪费。实际上，

在笔者看来，当前公众热议的个税起征点是细枝末节的事情，5000元

启征还是 6000 元启征并没有本质不同。如果我们能按照比如居民收

入增速、通货膨胀等统计指标来指数化自动调整免征额和税率结构，

将会省去很多的麻烦。 

其次，缺乏指数化调整机制，容易导致公众关注程度高的法律，

会更快被提上修订日程，而公众关注度低、缺乏大的利益集团推动的

法律，则长期得不到修订。这些迟迟得不到调整的税、费会逐渐脱离

实际情况，扭曲市场经济，降低公共福利。例如，对于工资、薪金所

得的个税起征点从 1980 年以来已经历多次修改，从 800元/月起征调

到目前修正案草案的 5000 元/月。但是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和特许权

使用费等收入的 800 元/月免征额，自 1980年制定首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以来却从未调整过。 

建立个税指数化调整机制也是国际流行趋势，许多发达国家都建

立了指数化调整机制。加拿大于 1988年实行通胀率高于 3%实行税收

指数化，并实现了个人所得税完全指数化。美国于 1986 年颁布的税

收改革法案规定，各种税收法令所规定的美元名义变量都必须进行年

度修正，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。英国、法国、瑞典等国家也从 20 世

纪 60 年代以来推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法案。总体来看，指数化调



整机制是一个利大于弊的政策措施。 

特别是与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、通货膨胀率

和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低不同，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，居

民收入的增速、通胀的速度要明显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，这使得我们

更容易出现相关数字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的问题，因此也比这些国家

或地区更加需要建立指数化的自动调整机制。 

同时，指数化调整机制还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。我国许

多政策法规也和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面临相同的困境，存在相关数目

字调整不及时，背离实际的生产生活，造成经济扭曲的问题。一个典

型案例是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排污收费制度。排污收费制度是政府部

门按照排放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征收、实现排污单位环境外部成本内

部化的途径和手段，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庇古税。但是，与个税类似，

我国的排污收费标准在制定后往往在很长时期内都不进行调整，致使

排污收费标准随时间而远远低于实际的排污对环境造成的损失或治

理污染的成本，无法实现纠正排污负外部性的功能。从最近几年环保

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，以及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和原环保部 2014 年

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政策条

文方面看，在建立排污收费的动态化指数调整机制方面也没有改革推

进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法律法规、政策条文时，凡

涉及到名义人民币变量的税、费等，从政策制定时即考虑确立和明确



调整机制，特别是指数化调整机制。当然，调整机制可多种多样，比

如一是可提前确定每几年就修订一次，避免长期得不到修订的情况；

二是可制定根据通货膨胀率、居民收入增速、经济增速等指数化调整

的机制，可制定完全调整机制，即完全跟从相应指数进行调整，也可

制定部分调整模式（以避免数目字调整过于频繁），比如每当居民平

均收入增长超过 10%时，即达到自动调整免征额条件进行调整；三是

调整机制还可依据省份、领域不同而作出调整。在如何设定指数化调

整机制方面，国外已经有许多经验可供参考，并不存在很大的技术操

作难度。我们相信，如果能以个税改革为契机和起点，建立相关制度

的指数化调整机制，必将对加强我国的数目字管理能力，完善国家治

理的体制机制有很大裨益。 

 


